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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

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苑东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以及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负责苑东生物上市后

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苑东生物签订《保荐协
议》，已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及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苑东生物业务经营情
况，对苑东生物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苑东生物在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期间

未发生按相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

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苑东生物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内未发生

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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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苑

东生物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
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
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内控制度并规范运行 

9 

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
充分的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苑东生物进一步完善信

息披露制度并严格执行，审阅其信息

披露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
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苑东生物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及时审阅，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成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事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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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续关注上述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告，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
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行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法《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
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
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
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未发生

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具体的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述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
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
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苑东生物不存在

前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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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苑东生物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创新失败风险 

药品创新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的特点，每一个环节都有

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尤其是 II、III 期临床试验。公司以产品为主导，近几

年坚持投入销售额 16%以上的研发资金用于创新药研发、抢仿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等，随着国家审评和监管的政策不断出台，对药物研发各阶段的要求不断提高，有

可能加大研发创新失败或者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因此，公司不断健全研发创新体

系和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研发全流程评估，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积极应对，持

续提高研发效率。 

2、核心人才不足或者流失风险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业务的拓展，对高端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并且

近年来高端专业人才创业的意向较强，可能导致人才的配置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速度

的风险。此外，目前医药企业间技术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虽然公司制定了富有竞

争力的人员薪酬体系，并通过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加人员的归属感，但仍不能排除核

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国家带量采购和医保支付调整带来的风险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优化，国家带量采购、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和

DRG/DIP 支付方式等药品支付端政策的不断出台和落地，公司部分产品面临价格下

调的风险。如果公司产品不中标或中标价格过低，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负面

影响。基于此，公司持续推出新产品上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提高在细分领域的

竞争力，降低国家带量采购和医保支付调整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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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质量是制药企业的核心，直接关系生命健康。但药品生产流程长、工艺复

杂等特殊性使公司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存储和运输等

过程若出现差错，均可能使产品发生物理、化学等变化，从而影响产品质量，甚至

导致医疗事故。如果未来公司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声誉造成不

利影响。 

3、环境保护风险与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的医药制造业务中，在研发和生产过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或其他污

染物，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带来损失。另外，由于公司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多，生产工序复杂，因此存在因操作

不当、保管不当等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公司已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一系

列药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以及加强对员工安全培训的制度，但仍不能排除未来发生

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三）行业风险 

1、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医药产品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基于此，医药是一个受监

管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

政策密集发布，对医药行业的市场供求关系、企业的经营模式、产品技术研发及药

品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和

DRG/DIP 付费等系列政策对仿制药的产品布局、产品质量和成本管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则要求创新药的研发进

行升级，真正做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受益为核心，减少开发的同质化和资

源的浪费，对国内目前以跟随为主的创新药研发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如公司不能及

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将对

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技术迭代风险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可能耗费 10 年以上的时间，期间疾病机

理、制药技术方面的研究在不断的进步，尤其是新一代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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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迭代优化。创新药研发是全球性竞争，若国际多家制药企业在研同类新药取得

突破性进展，或上市更有竞争优势的新药，公司在研的新药将面临竞争力下降或不

能被市场接受的风险，将会影响公司收入，对公司盈利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国际地缘性政治冲突激烈，加剧全球经济下行，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供应

链格局，增加了医药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同时

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之一集中体现在“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尤其是在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2022年 9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启动国家

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的行政命令，计划提供逾 20 亿美元以落实新政令，达

到“加强供应链安全”的目标。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

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国际化业务和产品、技术引进等可能造成一定的

不利影响。 

（五）政府补助政策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损益的各种政府补助收入为 6,592.73 万元，占公司利润

总额的比重为 25.16%。若未来政府补助政策发生变动或公司不能满足补助政策

的要求，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70,512,900.63 1,022,935,588.00 1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520,758.07 232,427,615.00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703,928.13 137,066,946.72 2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944,665.50 147,596,571.14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4,459,716.15 2,291,664,728.59 6.67 

总资产 3,017,540,233.11 2,775,266,484.41 8.73 

2022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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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5 1.94 5.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5 1.94 5.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1.37 1.14 2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8 10.63 减少 0.1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7.00 6.27 增加 0.73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2.65 20.41 增加 2.24 个百分点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52.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06%，主要系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依托考昔片等主要产品持续放量以及近

年新上市产品达比加群酯胶囊、卡培他滨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等新过评产品继

续贡献增量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情况 

（一）研发创新和体系优势 

经过公司多年的发展，公司打造了一支 400 余人的研发团队，建立国家级的企

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在上海成立了生物药子公司，加强新一代生

物技术的创新布局。近年来，公司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 项，承担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专项 5 项，形成了包括药物晶型集成创新与产业化技术、创新药物结构设计合

成及评价集成技术、缓控释及迟释技术、制备工艺设计与精益控制技术、鼻喷给药

制剂技术和 mRNA 原料合成技术在内的六大类核心技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从组织架构、管控体系、外部合作研发机制、技术人员培养与激励机制等

多方面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和文化。同时公司近几

年坚持每年投入销售额 16%以上的研发资金，从硬件、软件和人才等多方面为公司

持续创新提供保障。 

（二）在研产品储备及管线优势 

公司持续保持高研发投入，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注重研发进度和差异化，在细

分领域内快速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已布局丰富在研管线，构建了良性的产品

迭代能力，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期末，公司在研项目 60 余个，创新药项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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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 16%，其中自主研发化学 1 类新药 1 个正在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1 个已完成 I

期临床试验；1个生物 1类新药正在开展 I期临床试验。公司在麻醉镇痛、心血管、

抗肿瘤、内分泌和儿童用药五大重点领域布局了丰富的在研管线，麻醉镇痛领域是

公司重点打造的产品管线，公司基于对麻醉镇痛领域疾病机理的深入研究，按照

“全细分领域、全作用机制、全镇痛模式、全业务领域”策略构建公司在麻醉镇痛

领域有竞争力的产品管线。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已上市麻醉镇痛及相关领域产品 10

余个，在研 20余个，逐步树立苑东麻醉镇痛品牌。 

（三）原料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优势 

公司建立了化学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得益于此，公司多个化学制剂产

品的原料药实现自主供应，有利于公司制剂产品的成本控制，保持质量稳定、供货

稳定以及研发速度提升。近年来，随着一致性评价、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关联审评

等政策出台，原料药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提升，公司的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产业链

优势突显。同时，基于公司建立起特色原料药的研发平台技术以及积累的国内外客

户，公司已在产业链上战略性拓展 CMO/CDMO 业务，并不断加大投入提升盈利能

力，现已具备较强的产业链整合和拓展能力。 

（四）国际质量标准的研发及产业化平台优势 

公司建立了从药物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完整质量管理体系，实现无缝衔接并严

格执行，在药品规模化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公司原料

药工厂已完成美国 FDA和欧盟 EMA认证，10余个原料药已出口主流国际市场。公

司制剂研发与生产基地按照中国新版 GMP、美国及欧盟 cGMP标准设计和建设。同

时，公司成立药物警戒部，全面建立了药物警戒工作体系，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后

全生命周期进行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制剂产品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和盐酸尼卡地平注射液实现 FDA 申报并获受理，盐酸纳美芬注射液获优先审评资格；

原料药盐酸纳美芬、盐酸尼卡地平已进行美国 DMF 备案；青木制药顺利通过韩国

MFDS官方远程审计，公司产品及 GMP管理达到国际水平。 

（五）核心团队及人才优势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在医药行业均有超过 20 年的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研发、生

产、市场、管理经验，对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有较强的把握能力。公司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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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研发团队，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407 人，其

中硕博人才 175人，核心技术领军科学家具有丰富的国际 MNC大型药企研发与管理

任职经验，为公司持续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七、研发总体情况及研究进展 

（一）研发总体情况 

以研发创新驱动是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发展战略，公司持续保持高比例研

发投入打造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65 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22.65%。公司新取得 1 个 2.2 类化药改良型新药的临床批件，丙戊酸钠注射用

浓溶液、舒更葡糖钠注射液、盐酸尼卡地平注射液等 6 个高端仿制药生产批件；获

得包括舒更葡糖钠、氨己烯酸、盐酸尼卡地平在内的 3 个原料药批准生产；提交国

内外制剂注册申请（含临床申请）、原料药备案登记合计 25 个，新获得国内专利授

权 7个。主要在研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研究进展 

1、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研发项目（含

一致性评价项

目） 

药（产）品名

称 
注册分类 

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 

是否处

方药 

是否属于

中药保护

品种（如

涉及） 

研发（注

册）所处阶

段 

EP-9001A 
EP-9001A 单

抗注射液 
生物药 1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临床 I 期 

EP-0093I+EP-

0093A 
/ 化药 1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临床前研究 

SH1202 

硫酸吗啡盐酸

纳曲酮缓释胶

囊 

化药 2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临床研究 

EP-0009XR / 化药 2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临床研究 

EP-0062I 
盐酸纳布啡注

射液 
化药 3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P-0061I+EP-

0061A 

酒石酸布托啡

诺注射液+原

料 

化药 3 类 麻醉镇痛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CX3002 
CX3002 片+原

料药 
化药 1 类 心血管 是 否 

I 期临床试验

已完成 

EP-0029T 
比索洛尔氨氯

地平片 
化药 4 类 心血管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P-0102T+EP-

0102A 

吲哚布芬片+

原料药 
化药 3 类 心血管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P-0047T+EP-

0047A 

达可替尼片+

原料药 
化药 4 类 抗肿瘤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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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001 
优格列汀片+

原料药 
化药 1 类 糖尿病 是 否 

III 期临床试

验中 

EP-0021I 

布洛芬注射液

（原布洛芬氨

丁三醇注射

液） 

化药 3 类 儿童药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P-0084I+EP-

0084A 

盐酸纳美芬注

射液+原料 
美国 ANDA 麻醉镇痛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EP-0092I+EP-

0092A 

Nicardipine 盐

酸尼卡地平注

射液+原料 

美国 ANDA 心血管 是 否 
已提交注册申

请 

2、报告期内通过审批的药（产）品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适应症 

进展

情况 

批准

日期 

1 
盐酸帕洛诺司

琼注射液 
化药 4类 

适用于预防成人术后 24 小时内恶心呕吐

（PONV）。 

批准

生产 

2022.

04 

2 
丙戊酸钠注射

用浓溶液 
化药 3类 

用于治疗癫痫，在成人和儿童中，当暂时不

能服用口服剂型时，用于替代口服剂型。 

批准

生产 

2022.

04 

3 
氨己烯酸口服

溶液用散 
化药 3类 

用于婴儿痉挛症。 

当潜在获益大于潜在视力损伤风险时，本品

用于 1 个月到 2 岁婴儿痉挛症患儿的单药治

疗。 

批准

生产 

2022.

05 

4 
盐酸去氧肾上

腺素注射液 
化药 3类 

用于治疗麻醉时血管扩张引起的临床低血

压。 

批准

生产 

2022.

05 

5 
舒更葡糖钠注

射液 
化药 4类 

在成人中拮抗罗库溴铵或维库溴铵诱导的神

经肌肉阻滞。 

儿科患者：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仅推荐本品

用于常规拮抗罗库溴铵诱导的阻滞（2～17

岁）。 

批准

生产 

2022.

06 

6 
氨酚羟考酮缓

释片 
化药 2.2 中至重度疼痛 

批准

临床 

2022.

09 

7 
盐酸尼卡地平

注射液 
化药 4类 手术时异常高血压的紧急处理 

批准

生产 

2022.

10 

8 舒更葡糖钠 原料药 / 
批准

生产 

2022.

05 

9 氨己烯酸 原料药 / 
批准

生产 

2022.

06 

10 盐酸尼卡地平 原料药 / 
批准

生产 

2022.

10 

3、报告期内呈交监管部门（国内）审批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进展情况 

1 马来酸依那普利口服溶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2 
布洛芬注射液（原布洛芬氨丁三醇注

射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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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4 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5 氨酚羟考酮缓释片 化药 2.2 类 临床默示许可 

6 酒石酸布托啡诺注射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7 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8 复方甘草酸苷片 化药 4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9 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化药 4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10 格隆溴铵口服溶液 化药 3 类 申报临床：审评中 

11 优格列汀片 化药 1 类 批准补充 

12 比索洛尔氨氯地平片 化药 3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13 吲哚布芬片 化药 4 类 申报上市：审评中 

14 甲磺酸仑伐替尼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15 酒石酸布托啡诺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16 罗替高汀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17 他达拉非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18 吲哚布芬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19 阿帕他胺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20 达可替尼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21 苯磺酸瑞马唑仑 原料药 申报上市：审评中 

4、报告期内呈交监管部门（国外）审批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国家/地区 证书编号 进展情况 

1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美国 ANDA216007 审评中 

2 盐酸尼卡地平注射液 美国 ANDA217548 审评中 

3 盐酸纳美芬 美国 DMF036751 通过完整性审核，技术审评中 

4 盐酸尼卡地平 美国 DMF037287 通过完整性审核，技术审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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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33,479.24 

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9,091.18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124,388.06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0,669.29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 726.00 

减：支付不含税发行费用的金额 1,391.21 

减：直接投入募集项目的金额 82,142.30 

减：购买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余额 16,600.00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207.18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7,066.44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公司有 8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其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

羊工业园支行 
51050142629500000543 20.64 

成都银行芳草支行 1001300000800290 106.24 

中信银行成都蜀汉支行 8111001013200676400 90.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

沙西园支行 
22892301040012018 39.35 

中国银行天府新区华阳支行 117217817048 11,477.24 

中信银行成都蜀汉支行 8111001012400676405 32.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

新永丰路支行 
4402922019100206467 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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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支

行 
8111001012400779719 637.1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16727000001116 479.89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16726000001782 4,121.70 

合计 17,066.44 

 

（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

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情况 

1 王颖 董事长 

直接持有公司 4190.00 万股，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都菊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70.50 万

股。此外，通过中信证券苑东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持有其

80%的份额。 

2 袁明旭 董事、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200.00万股。 

3 张大明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150.00 万股。 

4 陈增贵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 150.00 万股。 

5 耿鸿武 董事 - 

6 赵磊 董事、副总经理 - 

7 熊常健 
离任董事、财务

总监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 

8 JIN LI 独立董事 - 

9 尚姝 独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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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芳 独立董事 - 

11 朱家裕 监事会主席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5.00 万股。 

12 吴小燕 职工代表监事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 

13 邓鹏飞 非职工代表监事 
通过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3.00 万股。 

14 
HONG 

CHEN 
副总经理 - 

15 
TIAN 

RONGLIN 
副总经理 - 

16 关正品 副总经理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0.00 万股。 

17 宋兴尧 副总经理 
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40

万股。 

18 王逸鸥 董事会秘书 - 

19 伯小芹 财务总监 
通过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6.00 万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苑东生物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

事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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